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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榮服處114年服務區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復表 
項
次 建議事項 辦理情形 

一 

榮民何文吉先生： 

就養驗證可以不要每年查

核嗎？是否可以到達一定

年紀就可以不用就養驗

證，以維護老年生活保

障？ 

一、 政府安置榮民就養，係以照顧年邁

貧困或身心障礙亟需照顧之榮民為

對象。為使有限預算能運用於照顧

需要之榮民，需訂定一定條件辦

理，並非所有榮民均享有之權利。 
二、 每月發給之就養給付，屬生活補助

性質，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

辦法（下稱本辦法）第11條規定，

輔導會對於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之

退除役官兵，應每年定期辦理驗

證。 
三、 基於崇功報勳，照顧資深榮民（23

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本辦法第

13條規定已就養之資深榮民不受總

收入及不動產額度驗證。 

二 

榮民伍自強先生： 

退俸榮民不能保農保，所

以不能申請就業及訓後津

貼，這樣對想務農官兵權

益會有影響，是否有配套

措施？ 

一、 依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津貼發

給辦法規定，退除役官兵訓後從事

農業，加保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

稱農保）或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

下簡稱農職保），且穩定就業3個月

以上可申請訓後穩定就業津貼。 
二、 爰此，領有退俸榮民不能投保農保

者，可依規定投保農職保，仍可申

請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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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榮民蔣台福先生： 
(一) 建議清境農場提供當

地民宿經營者可以購

置青青草原與小瑞士

花園優惠票。 
(二) 建議清境農場能協助

提供接駁巴士，在假

日時巡迴各交通要

道，接駁旅客至清境

農場各景點。 

一、 清境農場業規劃提供清境觀光協會

會員青青草原切票優惠方案，目前

尚待與協會之業者溝通相關執行細

節；小瑞士花園與民宿業者間已有

優惠票販售。 
二、 清境地區各景點交通接駁服務，說

明如下： 
(一) 查交通事業非屬清境農場之目

的事業，農場無路權許可，且

無法於公路上提供收費接駁服

務，合先敘明。 
(二) 目前旅客如有搭乘接駁需求，

可搭乘南投客運各路線前往。 
(三) 農場前曾多次經洽南投客運業

者，惟該公司考量目前司機缺

員狀況，尚無法加開其他接駁

班車。 

四 

榮民陳維林先生： 
(一) 清境農場出租土地給

統一集團，統一集團

再 分 租給 其他經營

者，因統一集團非地

主無法同意實際經營

者辦理商業登記，後

洽實際地主清境農場

也不同意，導致實際

經營者營業地址登記

不實，希望透過榮服

處協調清境農場提供

協助。 
(二) 清境農場為當地最大

單位，希望農場於當

地辦理相關活動（如

火把節）時能大力贊

助相關經費。 

一、 清境農場委託統一集團辦理「小瑞

士花園、旅遊服務中心休閒觀光委

託經營」案，按契約第七條第

（四）項第3款略以，乙方不得以未

依法登記或設立之廠商為分包廠

商。爰此，契約明定分包廠商需依

法商業登記後始能進駐，非為進駐

後反向要求提供營業地址供商業登

記。 
二、 清境農場於113年火把節贊助長街

宴之羊肉爐料理，並提供晚會活動

所需之專業音響與燈光設備，並安

排媒體及貴賓之接待住宿，未來清

境農場仍將持續關注並視營運狀況

及實際活動內容支持地方文化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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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榮民張亞方先生： 
清境農場為輔導會所屬單

位，其主要任務應該以照

顧榮民為主，清境地區尚

有為數不少榮民（眷），

希望清境農場能多關心當

地榮民（眷）的需求。 

一、 清境農場每年持續服務南投縣榮民

服務處，並針對清境場區榮民

（眷）進行不定期關懷訪視、電話

問候、協助緊急事故之支援及臨時

收容等工作。 
二、 每年元旦、農曆春節、清明、端午

及中秋節等連續假期親訪慰問或送

上物資，關心及支持榮民（眷）的

需求。 

六 

南投陸軍事科學校校友會

理事長林子傑先生： 

針對癌症病患者，建議是

否可修法讓退伍榮民、罹

患癌症時就可申請就養，

不需要等到第三期以後才

能申請。 

一、 本會參照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鑑定

基準（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

類系統ICF）及軍人身心障礙等級

檢定標準，訂定身心障礙就養基

準。 
二、 依身心障礙就養基準，惡性腫瘤經

由影像學及腫瘤標記診斷或經病理

診斷屬實且已轉移者，得申請就

養，惟如已符合各身心障礙類別程

度亦得申請就養。 
三、 本會持續檢視就養條件合理性，修

正相關法規，期合情合理合法照顧

所有榮民。 

七 

南投縣中央軍事院校校友

會理事長黃書杭先生： 

保險公司目前僅到75歲，

能否請輔導會協調保險公

司提供服務讓榮民眷可以

保到90歲。 

一、 經查全國有設計微型保險之公司均

無投保至90歲，且多數保險公司投

保年齡以75歲為限，惟本會微型保

險若於75歲前已投保，則於80足歲

前均可續保，且續保後保單仍係1年
期，此舉已優於地方政府。 

二、 臺端所提之建議，本會將反映給保

險公司，公司將考量費率適足性，

再予以評估建議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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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榮民羅慶源先生： 

綠色通道要84歲才可優

先，可否下修到80歲？ 

一、 各級榮院均設有榮民專屬服務櫃

檯：結合醫院社工室、志工及當地

榮服處、榮欣志工等，協助榮民及

高齡長者就醫；對於無法掛到指定

醫師之榮民，由社工或志工等相關

人員協助引導至掛號櫃台，改掛其

他醫師或預約下次門診。 
二、 門診服務： 

(一) 各級榮院：提供85歲以上榮民

及高齡長者優先看診服務，透

過智慧化叫號系統，自動安排

優先看診服務。 
(二) 總院：提供75歲以上榮民優先

掛號、批價及簽床等服務。 
三、 急診服務：以病情嚴重度為優先考

量，榮民有協助需求時，急診室志

工、社工等相關人員提供必要之協

助。 
四、 住院服務：總院因應門診量，如遇

健保床滿床，健保6類1目之無職榮

民及遺眷家戶代表，以及健保第 5 
類低收榮民及遺眷家戶代表可直接

免費入住2人病房，病房費差額由本

會補助。 

 


